
安徽鑫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１ 重要提示

１．１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１．２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１．３

公司第一季度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１．４

公司负责人姓名 周瑞庭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姓名 庄明福

会计机构负责人

（

会计主管人员

）

姓名 胡基荣

公司负责人周瑞庭、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庄明福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胡基荣声明：保证本季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

实、完整。

§２ 公司基本情况

２．１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期末增减

（％）

总资产

（

元

） ２，２６０，７６４，７８８．７５ ２，４００，４５６，１７７．５９ －５．８２

所有者权益

（

或股东权益

）（

元

） １，１８０，８８９，２４９．１６ １，１８６，３８９，４８７．８８ －０．４６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股

） ２．６３ ２．６４ －０．４６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５０，１５２，３４６．６３ －２２０．３３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股

） －０．１１ －２２０．３３

报告期

年初至报告期期

末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１，８１６，７２７．６４ －１，８１６，７２７．６４ －１３０．４１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４ －１３０．４１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２５ －０．０２５

不适用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４ －１３０．４１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０．１５ －０．１５

减少

０．６７

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

－０．９６ －０．９６

减少

０．６１

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金额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１４，８９１．４７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

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

，

符合

国家政策规定

、

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

外

６１０，０００．００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

，

持有交易性

金融资产

、

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

以及处置交

易性金融资产

、

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

收益

１０，５３３，６２４．７９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４０，４３５．９５

所得税影响额

－１，６４７，３２８．０７

合计

９，５５１，６２４．１４

２．２

报告期末股东总人数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

户

） ７４，９５２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

全称

）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种类

芜湖恒鑫铜业集团有限公

司

１２９，２０７，３８２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２９，２０７，３８２

合肥工大复合材料高新技

术开发有限公司

１２，８５５，５４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２，８５５，５４０

芜湖市鸠江建设投资有限

公司

５，９７０，７６２

人民币普通股

５，９７０，７６２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

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３，１１４，２５４

人民币普通股

３，１１４，２５４

李为娟

１，９６５，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９６５，０００

丁学军

１，１５４，６０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１５４，６０１

李亨震

９５４，２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９５４，２００

吴良水

９０７，１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９０７，１００

毛顺华

７８１，１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７８１，１００

陈智宇

７３０，００２

人民币普通股

７３０，００２

§３ 重要事项

３．１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１．１

报告期内资产负债表构成同比发生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其主要影响因素（单位：元）

序号 项目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期末增减

（％）

１

交易性金融资产

１９３５５２０．４２ ６５４８９９７．５４ －７０．４５

２

应收利息

１９９６６２３．４９ ９７０６６４．５４ １０５．７０

３

在建工程

２０９８３５６７１．０７ １５９１７６２２２．４２ ３１．８３

４

应付票据

８５３１２６０１．４８ －－

５

应付账款

６３０５０２５７．６５ １００８８２３３６．７７ －３７．５０

６

预收账款

２８０８６０５２．１０ １９７９８５６３．２１ ４１．８６

７

应付职工薪酬

５０６７１８９．７１ １１５４４９６２．４ －５６．１１

变动原因：

（

１

）交易性金融资产期末余额较年初余额减少

７０．４５％

，主要系报告期内期货持仓浮动盈亏减少所致；

（

２

）应收利息期末余额较年初余额增加

１０５．７０％

，主要系本期计提定期存单利息增加所致；

（

３

）在建工程期末余额较年初余额增加

３１．８３％

，主要系本年度

１２

万吨铜杆项目和

４０ｋｔ

高精度电子铜带项目增加所致；

（

４

）应付票据期末余额较年初余额增加

８５３１２６０１．４８

元，主要系本期用票据方式支付货款增加所致；

（

５

）应付账款期末余额较年初余额减少

３７．５０％

，主要系应付客户货款减少所致；

（

６

）预收账款期末余额较年初余额增加

４１．８６％

，主要系客户支付的期货保证金和预付订货款增加所致；

（

７

）应付职工薪酬期末余额较年初余额减少

５６．１１％

，主要本期支付上年度计提的年终奖金所致。

３．１．２

公司报告期内利润表构成同比发生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其主要影响因素（单位：元）

序号 项目

２０１３

年

１

季度

２０１２

年

１

季度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

１

营业总收入

６６４０４４０８６．０１ ９７６９２２８９７．９８ －３２．０３

２

营业总成本

６７６０３８２８０．１ ９８５９１６２３９．８７ －３１．４３

３

营业成本

６３４７４０６０２．２ ９５３８５５８１８．４９ －３３．４６

４

资产减值损失

５９１５７５３．４３ －４５２０２２４．３４ －－

５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１１８２８７７．１２ ５５９６２６．０８ －３１１．３７

６

营业外收入

６６５４４９．７２ ２２８０１０９．２３ －７０．８２

７

所得税费用

－１４６１６６．３８ ７６５６６２．１４ －１１９．０９

变动原因：

（

１

）营业总收入本期较上年同期减少

３２．０３％

，主要系本期销量减少所致；

（

２

）营业总成本本期较上年同期减少

３１．４３％

，主要系本期销量减少所致；

（

３

）营业成本本期较上年同期减少

３３．４６％

，主要系本期销量减少所致；

（

４

）资产减值损失本期较上年同期增加

１０４３５９７７．７７

元，主要系本期计提存货跌价准备所致；

（

５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本期较上年同期减少

３１１．３７％

，主要系期末持有的期货（铜）合约公允价值变动所致；

（

６

）营业外收入本期较上年同期减少

７０．８２％

，主要系本期政府补贴减少所致；

（

７

）所得税费用本期较上年同期减少

１１９．０９％

，主要系本期利润亏损所致。

３．１．３

？ 公司报告期内现金流量的构成同比发生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其主要影响因素（单位：元）

序号 项目

２０１３

年

１

季度

２０１２

年

１

季度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

１

销售商品

、

提供劳务收到的

现金

７１７９６０６５５．２９ １０８４０２２６７０．７２ －３３．７７

２

收到的税费返还

１８０７８６９．１７ ４９６９６７３．９９ －６３．６２

３

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

关的现金

７６８４３２．８６ １５３１１３９．６６ －４９．８１

４

支付的各项税费

９４０３３９７．２７ １４３７９８６５．８６ －３４．６１

５

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

关的现金

６９５９３６１．７４ ２７０９０３６８．３３ －７４．３１

６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１８３８５１６７．００ ５４２５４３２２．４７ －６６．１１

７

处置固定资产

、

无形资产和

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

净额

３４１６０．００ ５０６５０．００ －３２．５６

８

收到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

关的现金

３４８４９５８．２６ １８８３３３９９．３０ －８１．５０

９

购建固定资产

、

无形资产和

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３７１４２１０１．７１ １１２９９８３５．７３ ２２８．７０

１０

投资支付的现金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 ５４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９９．８１

１１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２０００２９９７１．４１ －４２０７２８７．１０ －－

１２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

价物的影响

－１６２１４６．０５ －８８６７０２．１４ －－

变动原因：

（

１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本期较上年同期减少

３３．７７％

，主要系本期销量下降所致；

（

２

）收到的税费返还本期较上年同期减少

６３．６２％

，主要系收到的税费返还减少所致；

（

３

）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本期较上年同期减少

４９．８１％

，主要系收到租金收入减少所致；

（

４

）支付的各项税费本期较上年同期减少

３４．６１％

，主要是本期支付税费减少所致；

（

５

）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本期较上年同期减少

７４．３１％

，主要系上期支付项目保证金所致；

（

６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本期较上年同期减少

６６．１１％

，主要系本期收回期货保证金减少所致；

（

７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本期较上年同期减少

３２．５６％

，主要系本期处理部分废旧设备减少所

致；

（

８

）收到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本期较上年同期减少

８１．５０％

，主要系本期利息收入减少所致；

（

９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本期较上年同期增加

２２８．７０％

，主要系本期固定资产投入增加所致；

（

１０

）投资支付的现金本期较上年同期减少

９９．８１％

，主要系本期支付期货保证金减少所致；

（

１１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期较上年同期减少

１９５８２２６８４．３１

元，主要系本期银行借款减少所致；

（

１２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本期较上年同期增加

７２４５５６．０９

元，主要系本期外币汇率变动减少所致。

３．２

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３

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４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５

报告期内现金分红政策的执行情况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１

日召开的公司五届十九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初未分配利润

１８３

，

２８４

，

８３８．７３

元，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１０

，

２６９

，

７３０．７８

元，提取盈余公积

５３１

，

０４８．８１

元，本次可供分配的利润

１７９

，

５３８

，

５２０．７０

元。因公司

正投资实施

４０ｋｔ

高精度电子铜带项目，根据公司业务发展需要，公司拟不进行利润分配，也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上述议案需经公

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安徽鑫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周瑞庭

２０１３年４月２７日

§１ 重要提示

１．１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１．２

如有董事未出席董事会，应当单独列示其姓名

未出席董事姓名 未出席董事职务 未出席董事的说明 被委托人姓名

吕薇秋 董事 因公务出差 李滨耀

王亚山 独立董事 因公务出差 谭超

１．３

公司第一季度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１．４

公司负责人姓名 张国庆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姓名 张贵斌

会计机构负责人

（

会计主管人员

）

姓名 史耀军

公司负责人张国庆、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张贵斌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史耀军声明：保证本季度

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２ 公司基本情况

２．１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期

末增减

（

％

）

总资产

（

元

）

５

，

９１４

，

３８４

，

７９４．５５ ５

，

２８７

，

４０５

，

７１４．６０ １１．８６

所有者权益

（

或股东权益

）

（

元

）

１

，

９７７

，

６０７

，

２５４．０３ １

，

９７５

，

８４３

，

１６５．３１ ０．０９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

股净资产

（

元

／

股

）

１．７１９２ １．７１７７ ０．０９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

元

）

－２７６

，

１７７

，

８６１．９４ －２７５．４８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

元

／

股

）

－０．２４０１ －２７５．５１

报告期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

％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

元

）

２

，

３２９

，

１９９．４２ ２

，

３２９

，

１９９．４２ －６１．５３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０２０ ０．００２０ －６２．２６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

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００６ ０．０００６ １０７．４１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０２０ ０．００２０ －６２．２６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０．１１７８ ０．１１７８

减少

０．１９０７

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

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０．０３２４ ０．０３２４

增加

０．５０８０

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金额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６

，

０６６．０３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

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

相关

，

符合国家政策规定

、

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

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６９１

，

４０６．３４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１

，

４８２

，

３０７．７０

所得税影响额

－３７０

，

３４０．１５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

税后

）

－１２０

，

８２７．４３

合计

１

，

６８８

，

６１２．４９

２．２

报告期末股东总人数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

户

）

１４９

，

７３６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

全称

）

期末持有无限售

条件流通股的数

量

种类

郑永刚

８５

，

７１３

，

２７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８５

，

７１３

，

２７０

润物控股有限公司

５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５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西部矿业集团有限公司

３９

，

０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３９

，

０００

，

０００

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科技总公司

２１

，

４０２

，

４７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１

，

４０２

，

４７１

郑学明

１７

，

２３７

，

５９３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７

，

２３７

，

５９３

陈光华

１４

，

２３４

，

７７３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４

，

２３４

，

７７３

青海天诚信用担保有限责任公司

９

，

４２８

，

９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９

，

４２８

，

９００

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

融裕

２５

号

７

，

３５０

，

０５８

人民币普通股

７

，

３５０

，

０５８

上海润物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６

，

７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６

，

７００

，

０００

刘敏基

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 重要事项

３．１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１．１

报告期内

，

资产负债表项目大幅度变动原因分析 金额单位

：

万元

项目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

预付账款

６２，０１０．６２ ２６，３８２．９８ １３５．０４％

主要系公司本期预付收购德昌

厚地稀土定金等所致

。

应付票据

１０２，７３２．２０ ７４，４７２．２０ ３７．９５％

主要是公司高档电解铜箔产销

量增加

，

经营性资金占用需求

增加

，

运用票据提高资金使用

效率

。

其他应付款

５，７８４．９６ ２，９３４．１６ ９７．１６％

主要是公司本期收到保证金增

加等所致

。

长期应付款

１６，６６４．１５ － １００．００％

主要是公司的子公司青海电子

本期应付融资租赁款增加所

致

。

３．１．２

报告期内

，

利润表项目大幅度变动原因分析 金额单位

：

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３

年

１－３

月

２０１２

年

１－３

月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

营业税金及附加

２０５．４１ ３４２．１１ －３９．９６％

主要是公司本期销售石油缴纳

的资源税减少及实现的其他流

转税减少所致

。

投资收益

３４７．３５ －５２０．０５ １６６．７９％

主要是公司本期权益法核算的

参股公司实现利润比上年同期

增加所致

。

营业外收入

２２０．８５ ２，０８２．０２ －８９．３９％

主要是公司的子公司青海电子

上年同期出售部分土地使用权

取得收益而本期没有

，

以及公

司及子公司收到的计入当期损

益的政府补助较上年同期减少

等所致

。

营业外支出

２．８７ ２１．２７ －８６．５０％

主要是公司本期处置非流动资

产损失减少所致

。

３．１．３

报告期内

，

现金流量表项目大幅度变动原因分析 金额单位

：

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３

年

１－３

月

２０１２

年

１－３

月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２７，６１７．７９ １５，７３８．６１ －２７５．４８％

主要系公司本期高档电解铜

箔

、

电线电缆等产品产销量增

加

，

原材料采购等支出增加等

所致

。

投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３６，７０５．６１ １，９５７．３６ －１９７５．２６％

主要系公司本期支付收购德昌

厚地稀土预付定金

，

以及公司

的子公司青海电子上年同期转

让土地使用权取得现金等所

致

。

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６７，９７５．２０ ７４．６０ ９１０１５．１７％

主要系公司本期长期借款增加

及票据融资增加等所致

。

３．２

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２

日，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与成都市广地绿色工程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成都广地”）签署有关德昌厚地稀土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昌厚地稀土”）股权收购框架协议相关

事项；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１

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与成都市广地签署有关德昌厚地稀土股权

收购框架补充协议相关事项；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７

日，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与成都市广地签

署有关德昌厚地稀土股权收购框架补充协议（二）相关事项；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８

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公司与成都市广地签署有关德昌厚地稀土

１００％

股权转让协议、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等事项。 目前，上述协

议均已签署并相继执行，公司股票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１

日复牌；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５

日，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了公司本次收购成都市广地绿色工程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所持德昌厚地稀土矿业有限公司股权框架协议及

相关补充协议有关事项。目前，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购买资产事项相关审计、评估工作正持续进行。详见公司

公告

２０１２－０４５

、

２０１２－０４７

、

２０１２－０４８

、

２０１２－０５０

、

２０１２ －０５１

、

２０１２ －０５２

、

２０１２ －０５３

、

２０１３ －００１

、

２０１３ －００６

、

２０１３ －００７

、

２０１３－００８

、

２０１３－００９

、

２０１３－０１０

、

２０１３－０１３

、

２０１３－０１４

、

２０１３－０１６

、

２０１３－０１７

、

２０１３－０１８

、

２０１３－０１９

、

２０１３－０２２

、

２０１３－

０２３

、

２０１３－０２７

。

３．３

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４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

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５

报告期内现金分红政策的执行情况

本报告期内无现金分红。

中科英华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国庆

２０１３年４月２５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１１０

股票简称：中科英华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３８

中科英华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科英华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０

日发出了关于召开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的通知，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５

日会议于公司会议室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应出席董事

９

人，实际出席董事

７

人，董事吕薇秋因公务授

权委托董事李滨耀代为出席表决，独立董事王亚山因公务授权委托独立董事谭超代为出席表决，公司监事列席会

议。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所做决议合法有效。

会议审议通过如下事项：

一、会议以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季度报告》。

第一季度报告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二、会议以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负责审批

公司及子公司自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召开日起至

２０１３

年度股东大会召开日止相互担保事项的补充议案》。

董事会同意自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召开日起至

２０１３

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 公司或控股子公司拟向金

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需要相互提供担保额度（敞口部分）的最高时点余额数不超过控股子公司或公司净资产且总

额不超过

３５

亿元人民币，为满足公司运营资金实际需要并提高工作效率，本次计划内的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之间相

互担保事项将不再逐项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负责审批相关事项：

单位：人民币 元

序号 担保公司 被担保公司

与公司关

系

拟办理银行 拟担保额度

（

万元

）

１

中科英华高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

中科英华长春高技术

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

司

中信银行

５

，

０００

浦发银行

８

，

０００

光大银行

５

，

０００

小计

１８

，

０００

２

中科英华高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

联合铜箔

（

惠州

）

有限

公司

全资子公

司

吉林银行

１０

，

０００

中国银行

３

，

０００

华夏银行

３

，

０００

小计

１６

，

０００

３

中科英华高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

上海中科英华科技发

展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

司

宁波银行

５

，

０００

江苏银行

６

，

０００

中信银行

５

，

０００

兴业银行

６

，

０００

小计

２２

，

０００

４

中科英华高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

江苏联鑫电子工业有

限公司

全资子公

司

江苏银行

４

，

０００

吉林银行

６

，

０００

民生银行

６

，

０００

小计

１６

，

０００

５

中科英华高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

青海电子材料产业发

展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

司

交通银行

１０

，

０００

国家开发银行

１５

，

０００

中信银行

３

，

０００

浦发银行

１３

，

０００

农商行

２０

，

０００

中国银行

２０

，

０００

小计

８１

，

０００

６

中科英华高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

郑州电缆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

司

民生银行

６

，

０００

中信银行

６

，

０００

浦发银行

８

，

０００

国家开发银行

２０

，

０００

吉林银行

１０

，

０００

小计

５０

，

０００

７

青海电子材料产业发

展有限公司

中科英华高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

华夏银行

１８

，

０００

中科英华长春高技术

有限公司

盛京银行

１０

，

０００

信用借款 国家开发银行

２０

，

０００

信用借款 中信银行

３

，

０００

信用借款 兴业银行

６

，

０００

小计

５７

，

０００

合计

２６０

，

０００

被担保公司基本情况：

１

、中科英华长春高技术有限公司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０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注册地址：长春高新技术开发

区，注册资金为

１

亿元人民币，经营范围：高分子材料冷缩、热缩产品、高压电缆附件产品的开发、生产、销售、安装

及技术咨询、技术转让等。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中科英华长春高技术有限公司总资产为

８．８５

亿元人民币，净资产

为

１．０４

亿元人民币，净利润为

－０．１６

亿元人民币（经审计），），资产负债率为

８８．２％

。

２

、联合铜箔（惠州）有限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成立于

１９９２

年，注册资本

６

，

５００

万美元，经营范围：生产经营

线路板所用之不同规格的电解铜箔，成套铜箔工业生产的专用设备和成套技术，

ＬＥＤ

节能照明产品、数位电子产

品的研制、生产、销售。产品在国内外市场销售。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联合铜箔（惠州）有限公司总资产

７．３５

亿元人

民币，净资产

４．６３

亿元人民币，净利润为

－０．１５

亿元人民币（经审计），资产负债率为

３７．１％

。

３

、上海中科英华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

３

亿元，是公司的采购及销售平台。截

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上海中科英华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总资产

１３．２３

亿元人民币，净资产

２．１２

亿元人民币，净利润为

－

０．４９

亿元人民币（经审计），资产负债率为

８４．０％

。

４

、江苏联鑫电子工业有限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注册资本

２５９０

万美元，注册地址为江苏省昆山经济技术开

发区洪湖路

６９９

号，经营范围为：生产新型电子元器件（混合集成电路材料）；销售自产产品。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江苏联鑫电子工业有限公司总资产

３．６４

亿元人民币，净资产

１．９２

亿元人民币，净利润为

０．０１

亿元人民币（经审

计），资产负债率为

４７．４％

。

５

、青海电子材料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７

年，注册资本人民币

９

亿元。 青海电子材料

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是公司的铜箔生产基地之一。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青海电子材料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２３．９５

亿元

人民币，净资产

９．０８

亿元人民币，净利润为

０．２２

亿元人民币（经审计），资产负债率为

６２．１％

。

６

、郑州电缆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持有其

７５％

股权），注册资本

３

亿元，主要经营范围为：电线电缆

及附件、电线电缆母料、电工专用设备及备件品，电线电缆工艺装备的制造（凭相关生产许可证）、销售；电线电缆

及附件、电线电缆母料、电工专用设备及备件备品、电线电缆和电工专用设备原材料及配套机电设备、配件的进出

口业务；电线电缆工程设计、电线电缆铺设安装及相关技术服务；货运。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郑州电缆有限公司

总资产

８．９６

亿元人民币，净资产

３．０

亿元人民币， 净利润为

－０．０１

亿元人民币（经审计），资产负债率为

６６．５％

。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三、会议以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有关条款的议案》。

根据监管机构工作要求以及公司治理的实际需要，公司拟对《公司章程》有关条款进行修订，主要内容如下：

１

、第一百三十二条，公司根据需要，可以由董事会授权董事长在董事会闭会期间行使董事会的部分职权。 其

中，将第（二）款授权内容中的第

２

项，即“

２

、当会计师事务所出现职位空缺时，代表董事会委任会计师事务所填补

空缺，事后报股东大会批准；”有关内容删除。

２

、第一百二十六条，董事会行使下列职权，其中，增加以下两款内容：

（十六）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协助、纵容控股股东及其附属企业侵占公司资产时，公司董事会有权视情节

轻重对直接责任人给予处分和对负有严重责任的董事予以罢免；

（十七）制止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侵占公司资产，若发现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侵占公司资产时，应立即申请

司法冻结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持有的本公司股权，凡不能以现金清偿的，通过变现股权偿还侵占资产。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四、会议以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有关条款

的议案》。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的《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２０１３

年修订）》的通知，公司对《募

集资金管理办法》进行了修订，修订的主要条款如下：

第七条 原为：公司应当在募集资金到位后二周内与保荐机构、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以下简称“商业银

行”）签订三方监管协议（以下简称“协议”）。 协议至少应当包括以下内容：

（一）公司应当将募集资金集中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中；

（二）公司

１

次或

１２

个月以内累计从募集资金专户支取的金额超过

５０００

万元且达到发行募集资金总额扣除发

行费用后的净额（以下简称“募集资金净额”）的

２０％

的，公司应当及时通知保荐人；

（三）商业银行每月向公司出具对账单，并抄送保荐机构；

（四）保荐机构可以随时到商业银行查询专户资料；

（五）公司、商业银行、保荐机构的违约责任。

公司应当在上述协议签订后

２

个交易日内报告上海证券交易所备案并公告。

上述协议在有效期届满前因保荐人或商业银行变更等原因提前终止的， 公司应当自协议终止之日起两周内

与相关当事人签订新的协议，并在新的协议签订后

２

个交易日内报上海证券交易所备案并公告。

修订为：

公司应当在募集资金到账后一个月内与保荐机构、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以下简称“商业银行”）签订三

方监管协议（以下简称“协议”）。 协议至少应当包括以下内容：

（一）公司应当将募集资金集中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中；

（二）公司

１

次或

１２

个月以内累计从募集资金专户支取的金额超过

５０００

万元且达到发行募集资金总额扣除发

行费用后的净额（以下简称“募集资金净额”）的

２０％

的，公司应当及时通知保荐机构；

（三）商业银行每月向公司出具对账单，并抄送保荐机构；

（四）保荐机构可以随时到商业银行查询专户资料；

（五）公司、商业银行、保荐机构的违约责任。

公司应当在上述协议签订后

２

个交易日内报告上海证券交易所备案并公告。

上述协议在有效期届满前因保荐机构或商业银行变更等原因提前终止的， 公司应当自协议终止之日起两周

内与相关当事人签订新的协议，并在新的协议签订后

２

个交易日内报上海证券交易所备案并公告。

第十一条 原为： 公司已在发行申请文件中披露拟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且预先投入金额确

定的，应当经会计师事务所专项审计、保荐人发表意见后，并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公司董事会应当

在完成置换后

２

个交易日内报告上海证券交易所并公告。

除前款外，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应当参照变更募投项目履行相应程序及披

露义务。

修订为：公司以自筹资金先投入募投项目的，可以在募集资金到账后

６

个月内，以募集资金置换自筹资金。 置

换事项应当经应当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鉴证报告，并由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发表明

确同意意见。 公司董事会应当在董事会会议后

２

个交易日内报告上海证券交易所并公告。

除前款外，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应当参照变更募投项目履行相应程序及披

露义务。

增加第十二条： 公司可以对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于符合以下条件的产品：

（一）安全性高、满足保本要求、产品发行主体能够提供保本承诺；

（二）流动性好、不得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正常进行。

或通过委托贷款的方式提供给下属子公司使用，使用期不超过一年。

投资产品不得质押，产品专用结算账户（如有）不得存放非募集资金或者用作其它用途。开立或者注销产品专

用结算账户的，公司应当在

２

个交易日内报上海证券交易所备案并公告。

公司使用闲置募集金投资产品的，应当经董事会审议通过，由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发表明确同意意见

后方可实施。 公司应当在董事会会议后

２

个交易日内公告。

第十三条 原为：公司以闲置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应符合如下要求：

（一）不得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不得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

（二）单次补充流动资金金额不得超过募集资金净额的

５０％

；

（三）单次补充流动资金时间不得超过

６

个月；

（四）已归还已到期的前次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如适用）。

公司以闲置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应当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并经独立董事、保荐人、监事会发

表意见，在

２

个交易日内报告上海证券交易所并公告。 超过本次募集资金金额

１０％

以上的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

资金时，须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提供网络投票表决方式。

补充流动资金到期日之前，公司应将该部分资金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并在资金全部归还后

２

个交易日内报

告本所并公告。

修订为：公司以闲置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应符合如下要求：

（一）不得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不得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

（二）单次补充流动资金时间不得超过

１２

个月；

（三）已归还已到期的前次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如适用）；

（四）仅限于与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使用，不得通过直接或间接安排用于新股配售、申购，或者用于股票

及其衍生品种、可转换公司债券等的交易。

公司以闲置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应当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并经独立董事、保荐机构、监事会

发表意见，在

２

个交易日内报告上海证券交易所并公告。 超过本次募集资金金额

１０％

以上的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

动资金时，须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提供网络投票表决方式。

补充流动资金到期日之前，公司应将该部分资金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并在资金全部归还后

２

个交易日内报

告本所并公告。

增加第十四条 公司可以将超募资金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但每

１２

个月内累计不得超过超

募资金总额的

３０％

，且在补充流动资金后的

１２

个月内不得进行高风险投资或为他人提供财务资助。

公司将超募资金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的，应当经董事会、股东大会（并提供网络投票表决

方式）审议通过，由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发表明确同意意见后方可实施。公司应当在董事会会议后

２

个交易

日内报告上海证券交易所并公告， 并应当就补充流动资金后的

１２

个月内不进行高风险投资或为他人提供财务资

助作出承诺并披露。

公司将超募资金用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的，应当投资于主营业务，并比照本办法关于变更募投项目的规定，

科学、审慎地进行投资项目的可行性分析，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本制度原条款序号相应顺延调整。

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２０１３

修订）》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五、会议以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内幕信息及知情人管理制度〉

的议案》。

根据中国证监会吉林监管局下发的《关于进一步做好内幕交易防控工作的通知》吉监发【

２０１３

】

５９

号，公司对

《内幕知情人管理办法》进行了修订，修订的主要条款如下：

第六条 原为： 本制度所指内幕信息的范围包括但不限于：

（一）公司的重大投资行为和重大的购置财产的决定；

（二）公司尚未公开的并购、重组、定向增发、重大合同签署等活动；

（三）公司发生重大债务和未能清偿到期重大债务的违约情况；

（四）公司发生重大亏损或者重大损失；

（五）公司减资、合并、分立、解散及申请破产的决定；

（六）涉及公司的重大诉讼，仲裁；

（七）公司分配股利或者增资的计划；

（八）董事会就发行新股或者其他再融资方案、股权激励方案形成相关决议；

（九）公司涉嫌违法被司法机关立案调查，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涉嫌违法被司法机关采取强制措施；

（十）公司主要资产被查封、扣押、冻结或者被抵押、质押；

（十一）公司对外提供重大担保；

（十二）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对证券交易价格有显著影响的其他重要信息。

修订为： 本制度所指内幕信息的范围包括但不限于：

（一）公司的经营方针和经营范围的重大变化；

（二）公司的重大投资行为和重大的购置财产的决定；

（三）公司尚未公开的并购、重组、定向增发、重大合同签署等活动；

（四）公司发生重大债务和未能清偿到期重大债务的违约情况；

（五）公司发生重大亏损或者重大损失；

（六）公司减资、合并、分立、解散及申请破产的决定，或者依法进入破产程序、被责令关闭；

（七）涉及公司的重大诉讼，仲裁；

（八）公司分配股利或者增资的计划；

（九）董事会就发行新股或者其他再融资方案、股权激励方案形成相关决议；

（十）公司涉嫌违法被公安机关、司法机关立案调查，或受到刑事处罚、重大行政处罚，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

涉嫌犯罪被调查或采取强制措施；

（十一）公司主要资产被查封、扣押、冻结或者被抵押、质押；

（十二）公司对外提供重大担保；

（十三）公司定期报告及财务报告公开披露前；

（十四）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对证券交易价格有显著影响的其他重要信息。

增加第十条： 公司董事长为内幕信息管理工作的主要负责人，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各部门负责

人、公司各所属控股企业的总经理、各项目组负责人、各关联单位的相关负责人为内幕信息及其知情人管理的第

一责任人，对本部门、单位、项目组等的内幕信息及其知情人管理工作负责；中介服务机构在与公司合作中可能产

生的内幕信息及其知情人管理事宜，由对口部门负责。

公司有关部门和所属控股企业在出现本制度第六条对本公司可能有重大影响的信息情况时， 知晓该信息的

知情人需第一时间告知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董事会办公室根据相关规则对相关信息进行判断看是否属于内幕信

息，如属于内幕信息，就按本制度的规定进行登记备案，内幕信息登记备案的流程如下：

（一）董事会办公室在收到信息知情人告知的信息并判断其属于内幕信息时，董事会办公室相关人员应及时

向董事会秘书报告，并及时告知相关知情人的各项保密事项和责任，并依据各项法规制度控制内幕信息传递和知

情范围；

（二）董事会办公室相关人员应第一时间组织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填写《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表》，并及时对

内幕信息加以核实，以确保《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表》所填写的内容真实性、准确性，董事会办公室有权要求内幕

信息知情人提供或补充其它有关信息；

（三）董事会办公室将组织信息知情人所在部门、公司，项目组的第一责任人签署相关承诺书、保密协议等文

件，以防控本部门、公司，项目组出现内幕信息知情人进行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或者建议他人利用内幕信息进

行交易行为。

（四）董事会办公室相关人员核实无误后提交董事会秘书审核，董事会秘书按照规定向上海证券交易所、中国

证监会吉林证监局等监管机构进行报备。

增加第十一条： 公司应对内幕信息管理进行自查，内幕信息管理自查分为日常自查和重大事项自查。日常自

查由董事会办公室每季度组织一次，重点对当季属于定期报告发布的敏感窗口股票买卖情况进行自查；重大事项

自查为当出现本制度第六条所列的信息情况时，由董事会办公室组织进行内幕交易行为自查，形成自查报告上报

上海证券交易所、吉林证监局等监管机构。

增加第十三条： 公司进行收购、重大资产重组、发行证券、合并、分立、回购股份等重大事项，除按照本细则第

八条填写上市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档案外，还应当制作重大事项进程备忘录，内容包括但不限于筹划决策过程中

各个关键时点的时间、参与筹划决策人员名单、筹划决策方式等。 公司应当督促备忘录涉及的相关人员在备忘录

上签名确认。

本制度原条款序号相应顺延调整。

公司《内幕信息及知情人管理制度（

２０１３

修订）》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六、会议以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召开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召开事宜如下：

１

、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２

、 会议召开时间：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４

日（星期二）上午

９

：

３０

３

、 会议召开地点：吉林省长春市高新技术开发区火炬路

２８６

号中科英华二楼会议室

４

、 会议议题 ：

（

１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负责审批公司及子公司自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召开日起至

２０１３

年度股

东大会召开日止相互担保事项的补充议案》

（

２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有关条款的议案》

会议召开具体事宜详见公司公告临

２０１３－０３９

即中科英华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特此公告。

中科英华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４月２７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１１０

股票简称：中科英华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３９

中科英华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是否提供网络投票：否

●

公司股票是否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否

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５

日召开了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召开公司

２０１３

年

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一、本次会议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届次

本次股东大会为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会议召集人

公司董事会。

（三）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４

日（星期二）上午

９

：

３０

。

（四）会议召开地点

吉林省长春市高新技术开发区火炬路

２８６

号中科英华二楼会议室。

（五）会议表决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会议现场投票表决方式，股东可以到会参加会议现场投票表决。

二、本次会议审议事项

１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负责审批公司及子公司自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召开日起至

２０１３

年度股

东大会召开日止相互担保事项的补充议案》

２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有关条款的议案》

三、本次会议出席对象

（一）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８

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

体股东。 该等股东均有权参加现场会议投票。 该等股东有权委托他人作为代理人持股东本人授权委托书参加会

议，该代理人不必为股东。

（二）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

（三）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四、本次会议登记方法

（一）表决权

以现场投票表决为准。

（二）现场会议参加办法

１

、法人股股东持营业执照复印件、股东账户、法人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２

、社会公众股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办理登记手续；

３

、委托代理人须持有本人身份证、委托人股票账户、授权委托书办理登记手续；

４

、异地股东可用信函、电话或传真方式登记。

（三）参加现场会议的登记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９

日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３

日期间的每个工作日的

９

时至

１６

时。

（四）参加现场会议的登记地点

吉林省长春市高新技术开发区火炬路

２８６

号中科英华董事会秘书处。

五、会议其他事项

（一）本次股东大会会期半天，与会股东食宿、交通费用自理；

（二）公司联系地址：

吉林省长春市高新技术开发区火炬路

２８６

号中科英华董事会秘书处

邮政编码：

１３００１２

联系电话：

０４３１－８５１６１００１

传 真：

０４３１－８５１６１０７１

联 系 人： 陈 宏

特此公告。

中科英华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４月２７日

授权委托书 （注：本表复印有效）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或本单位）出席中科英华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三次临

时股东大会，并就会议所审议议案代为行使表决权（如委托人无具体表决指示，则被委托人可自行决定对该议案

投赞成票、反对票或弃权票。 委托书表决符号：“

√

”号）：

委托事项：

议案 表决

１、《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负责审批公司及子公司自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召开日起至

２０１３

年度股东大会召开日止相互

同意 反对 弃权

２、《

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有关条款的议案

》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委托人签名（或委托单位公章）：

２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法人资格证明号码）：

３

、委托人股东账号：

４

、委托人持股数（股）：

５

、受托人签名：

６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７

、日期：

２０１３

年 月 日

§１ 重要提示

１．１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１．２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１．３

公司第一季度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１．４

公司负责人姓名 董事长黄金镖

、

总经理林孝帮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姓名 郑剑军

会计机构负责人

（

会计主管人员

）

姓名 陈文彬

公司董事长黄金镖、总经理林孝帮、财务总监郑剑军及财务部经理陈文彬声明：保证本季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２ 公司基本情况

２．１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期末增减

（％）

总资产

（

元

） ３，２８８，６８３，８７５．９０ ３，５７３，９４２，５４６．８２ －７．９８２

所有者权益

（

或股东权益

）（

元

） １，３２１，６５８，８６９．５６ １，４３１，６７０，８０７．４２ －７．６８４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股

）

１．８３２ １．９８５ －７．７０８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９６，５３０，７６９．８４ －７５８．４３９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股

）

－０．１３４ －７５８．４３９

报告期

年初至报告期

期末

本报告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１０９，９１０，６８７．８６ －１０９，９１０，６８７．８６

不适用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１５２ －０．１５２

不适用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１５２ －０．１５２

不适用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１５２ －０．１５２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７．９８３ －７．９８３

不适用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

－７．９６６ －７．９６６

不适用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金额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０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

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

，

符合

国家政策规定

、

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

外

１，２７４，９４２．５８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

，

持有交易性

金融资产

、

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

以及处置交

易性金融资产

、

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

收益

０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１，５１６，３３６．５９

所得税影响额

０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

税后

） ０

合计

－２４１，３９４．０１

２．２

报告期末股东总人数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

户

） ４９，８８２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

全称

）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种类

福建省轻纺

（

控股

）

有

限责任公司

２８６，１１５，１１０

人民币普通股

叶蓓

３，５９６，６６６

人民币普通股

林秋星

２，６４５，９２３

人民币普通股

郑全忠

１，９３０，８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王海波

１，９１６，３７３

人民币普通股

姚燕敏

１，７２５，９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郑存程

１，７０１，５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李宝珍

１，６５２，２６０

人民币普通股

翁其文

１，５４０，６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赵莹

１，４１６，８４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３ 重要事项

３．１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

１

）资产负债表项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期末数 期初数 增减额

增减比例

（％）

变动原因

货币资金

２３６，５２７，７９４．６０ ５３１，９６１，６４３．００ －２９５，４３３，８４８．４０ －５５．５４

偿还银行借款

应收票据

１３３，２５４，６８５．３７ ９９，１１５，４６４．３８ ３４，１３９，２２０．９９ ３４．４４

贷款回笼额中银行

承兑汇票占比大

预付款项

１６７，０７０，７０３．９３ １１７，６７５，９４２．１２ ４９，３９４，７６１．８１ ４１．９８

预付的材料采购款

增加

其他应收款

１６，７５８，３８８．３９ ３８，５５８，７６２．２８ －２１，８００，３７３．８９ －５６．５４

本期收回上年非流

动资产处置余款

在建工程

１７，９５９，１０７．１２ ９，３９７，２９２．６３ ８，５６１，８１４．４９ ９１．１１

结算零星项目改造

应付票据

３０，３００，０００．００ ４８，４１９，３２６．９０ －１８，１１９，３２６．９０ －３７．４２

开出的应付票据部

分到期

应交税费

－４，６５３，５８６．５５ －９，９８４，１９０．３０ ５，３３０，６０３．７５ ５３．３９

未抵扣的进项税额

减少

其他应付款

６２，７７１，９４９．１５ ２９，０２７，０５３．９８ ３３，７４４，８９５．１７ １１６．２５

应付往来款增加

（

２

）利润表项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增减额

增减比例

（％）

变动原因

营业税金及附

加

３８，２３１．１８ １９９，５１１．１９ －１６１，２８０．０１ －８０．８４

子公司应交增值税减

少

，

其附加税相应减

少

。

资产减值损失

－１，３２５，１８７．２０ ８７５，７６１．４５ －２，２００，９４８．６５ －２５１．３２

部分存货库存量

、

价变

化

，

相应转回存货跌价

准备

营业外支出

１，５１６，３３６．５９ ４９３，４６６．４２ １，０２２，８７０．１７ ２０７．２８

产品质量赔偿同比增

加

少数股东损益

－３４，５８５．９４ ４３，９４２．７０ －７８，５２８．６４ －１７８．７１

子公司利润同比减少

（

３

）现金流量变动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 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增减额

增减率

（％）

变动原因

经营活动产

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９６，５３０，７６９．８４ １４，６６０，５４１．３３ －１１１，１９１，３１１．１７ －７５８．４４

货款回笼额中银

行承兑汇票占比

大

，

相应收到的现

金同比减少及支

付的材料采购款

同比增加

。

投资活动产

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３，２１３，３１７．６９ －２３，３７４，９４５．９４ ２６，５８８，２６３．６３ １１３．７５

本期收到处置控

股子公司余款

筹资活动产

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２０２，１１６，３９６．２５ －２３５，８７１，３７０．９９ ３３，７５４，９７４．７４ １４．３１

收到的银行借款

同比增加及支付

的利息同比减少

３．２

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１

、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８

日，公司接到公司控股股东福建省轻纺（控股）有限责任公司闽轻产［

２０１３

］

２１

号《福建省轻纺（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关

于重大事项进展情况的函》。 《福建省南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事项进展情况暨控股股东国有股权无偿划转的提示性公告》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９

日刊登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

２

、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８

日，公司临时董事会审议通过了《福建省投资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向公司提供银行委托贷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福建省南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福建省投资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向公司提供银行委托贷款暨关联交易的公告》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３０

日刊登

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

３．３

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 承诺类型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 诺 时

间 及 期

限

是否

有履

行期

限

是 否

及 时

严 格

履行

如 未 能 及

时 履 行 应

说 明 未 完

成 履 行 的

具体原因

如未能及

时履行应

说明下一

步计划

其他

解决同业

竞争

福 建 省

南 纸 股

份 有 限

公司

在公司持有福建省青山纸

业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期

间

，

公司将不在中国境内

外以任何形式从事与福建

省青山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主营业务或者主要产品

。

持 有 青

山 纸 业

股 份 期

间

是 是

３．４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报告期，国内新闻纸、文化纸市场产能过剩、市场竞争激烈等状况未有根本改变，公司主要产品售价的跌幅大于原辅材料价格下调

幅度，公司主营业务仍持续亏损。 为此，预计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末的累计净利润仍为亏损。

３．５

报告期内现金分红政策的执行情况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８

日，公司五届三十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预案》，鉴于

２０１２

年度期末，公

司母公司累计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负数，无利润分配来源，为此，董事会决定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拟不进行利润分配，也不进行资本公积金

转增股本。 该利润分配预案尚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实施。

福建省南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黄金镖

总经理：林孝帮

２０１３年４月２５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６３

证券简称：福建南纸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３

福建省南纸股份有限公司五届三十二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福建省南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五届三十二次董事会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２

以书面形式发出通知，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５

日

１５

：

００

在福州山

海大厦

１２

楼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董事

９

人，亲自出席董事

９

人，公司监事

３

人，实到

３

人列席了会议，公司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等高管人员

列席了会议，会议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董事长黄金镖先生主持，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季度报告》（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此项议案经与会董事审议表决，同意

９

票，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福建省投资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拟以委托贷款方式向公司提供总金额不超过

５

亿元的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

的议案》

为满足公司生产经营资金周转的需要， 会议同意福建省投资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委托贷款方式向公司提供总金额不超过

５

亿

元的财务资助，公司可根据生产经营需要分次提取，使用期限

１

年（即公司临时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

１

年），资金占用费按人民银行公布的

贷款基准利率执行，并授权经营班子与福建省投资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签订《财务资助协议》。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

１

、公司五届三十二次董事会审议和表决福建投资集团向公司提供银行委托贷款的关联交易事项时，由全体非

关联董事表决通过，董事会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２

、本次福建投资集团向公司提供银行委托贷款符合公司正

常生产经营发展的需要，可以满足公司生产经营资金周转需求，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及公司利益的情形；

３

、本次委托贷款利率按银行同

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同时不需要公司提供担保，可以有效缓解公司营运资金紧张局面，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生产经营产生积极影响。

鉴于福建省投资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潜在关联方，上述事项为关联交易。

此项议案经与会非关联董事审议表决，同意

９

票，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该议案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二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以持有银行承兑汇票向融资银行申请融资的议案》

为进一步拓宽融资渠道，满足日常生产经营需要，会议同意

２０１３

年度公司以持有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１

亿元的银行承兑汇票作为质押

物，为公司向融资银行申请融资提供担保，期限

１

年，融资总额不超过人民币玖仟万元（融资包括但不限于开立银行承兑汇票、国内信用

证业务）。

此项议案经与会董事审议表决，同意

９

票，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决定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５

日上午

１１

：

３０

在公司科技楼三楼会议室召开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本次大会采取现场

投票方式，审议如下事项：

１

、关于福建省投资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拟以委托贷款方式向公司提供总金额不超过

５

亿元的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２

、关于调整林纸一体化项目项下银团贷款抵押物的议案

３

、关于调整年产

８

万吨轻型纸及配套制浆系统技术改造项目抵押物的议案

４

、 关于以拥有的年产

１８

万吨低定量彩色胶印新闻纸项目建设形成的部分机器设备生产线作为抵押物向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申请流动资金借款的议案

（以上会议议题

２

至

４

已经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２

日公司五届三十一次董事会审议通过。 ）

特此公告。

福建省南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Ｏ一三年四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６３

证券简称：福建南纸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４

福建省南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福建省投资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委托贷款方式向

公司提供总金额不超过

５

亿元的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委托贷款对象：福建省投资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

委托贷款金额：总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５

亿元

●

委托贷款期限：

１

年

●

委托贷款利率：人民银行公布的贷款基准利率

●

委托贷款用途：用于公司生产经营资金周转？

●

交易内容：福建省投资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委托贷款方式向公司提供总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５

亿元的财务资助，使用期限

１

年

（即公司临时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

１

年），资金占用费按人民银行公布的贷款基准利率执行。

一、关联交易概述

１

、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为满足公司生产经营资金周转的需要，公司五届三十二次董事会同意福建省投资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福建投资集

团”）以委托贷款方式向公司提供总金额不超过

５

亿元的财务资助，公司可根据生产经营需要分次提取，使用期限

１

年（即公司临时股东大

会批准之日起

１

年），资金占用费按人民银行公布的贷款基准利率执行。

２

、关联方关系

鉴于公司控股股东福建省轻纺（控股）有限责任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３

日与福建投资集团签署了《上市公司国有股权无偿划转协议书》，

将持有的公司

２８６

，

１１５

，

１１０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３９．６６％

）无偿划转给福建投资集团。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规定，福

建投资集团为公司潜在关联方，为此，上述委托贷款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３

、董事会表决情况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５

日，公司五届三十二次董事会审议《关于福建省投资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拟以委托贷款方式向公司提供总金额不超

过

５

亿元的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时，由全体非关联董事表决通过。 会前，董事会就此项议案充分征求了独立董事的意见，该事项

事前已获得独立董事认可。

根据《公司章程》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条款规定，此次关联交易事项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批

准。

二、关联方介绍

公司名称：福建省投资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时间：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７

日

住 所：福州市湖东路

１６９

号天骜大厦

１４

层

法人代表：翁若同

注册资本：

１００

亿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经营范围：对电力、燃气、水的生产和供应、铁路运输等行业或项目的投资、开发；对银行、证券、信托、担保、创业投资以及省政府确定

的省内重点产业等行业的投资；资产管理。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福建投资集团总资产

５６９．３８

亿元，所有者权益

３００．４８

亿元，营业收入

２７．４０

亿元，实现利润总额

１４．０２

亿元。 （上

述数据已经审计）。

三、《财务资助协议》主要条款

１

、协议双方主体

（

１

）甲方：福建省投资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

２

）乙方：福建省南纸股份有限公司

２

、甲方同意以委托贷款方式向乙方提供总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５

亿元的财务资助，用于乙方生产经营资金周转，使用期限

１

年，即乙方

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

１

年内，利率执行人行公布的同期贷款基准利率。

３

、本协议项下的委托贷款乙方可分次提取，乙方应提前

２０

个工作日向甲方办理委托贷款的申请手续。

４

、乙方可提前归还委托贷款，甲方按实际用款时间收取利息。

５

、若甲方要求乙方提前归还委托贷款，乙方应在收到甲方书面通知

２０

个工作日内归还甲方提前到期的委托贷款。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依据

福建省投资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向公司提供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５

亿元的委托贷款，委托贷款期限

１

年，利率执行人行公布的同期

贷款基准利率，委托贷款资金用于公司生产经营资金周转。 本次委托贷款利率按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同时不需公司提供担保，

此项交易体现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定价合理。

五、关联交易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符合公司生产经营发展需要，可以有效缓解公司营运资金紧张局面，满足公司生产经营资金周转需求，降低融资成

本，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生产经营产生积极影响。

六、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

１

、公司五届三十二次董事会审议和表决福建投资集团向公司提供银行委托贷款的关联交易事项时，由全体非

关联董事表决通过，董事会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２

、本次福建投资集团向公司提供银行委托贷款符合公司正

常生产经营发展的需要，可以满足公司生产经营资金周转需求，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及公司利益的情形；

３

、本次委托贷款利率按银行同

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同时不需要公司提供担保，可以有效缓解公司营运资金紧张局面，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生产经营产生积极影响。

七、备查文件

１

、五届三十二次董事会决议

２

、独立董事事前认定意见

３

、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４

、监事会独立意见

５

、《财务资助协议》

特此公告。

福建省南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Ｏ一三年四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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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南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５

日，公司五届三十二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公司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公司董事会决定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５

日在公司科技楼三楼会议室召开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现将大会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１

、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２

、会议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５

日

１１

：

３０

开始。

３

、会议表决方式：大会采取现场投票方式。

４

、会议地点：公司科技楼三楼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关于福建省投资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拟以委托贷款方式向公司提供总金额不超过

５

亿元的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２

、关于调整林纸一体化项目项下银团贷款抵押物的议案

３

、关于调整年产

８

万吨轻型纸及配套制浆系统技术改造项目抵押物的议案

４

、 关于以拥有的年产

１８

万吨低定量彩色胶印新闻纸项目建设形成的部分机器设备生产线作为抵押物向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申请流动资金借款的议案

（以上会议审议事项

２

至

４

已经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２

日公司五届三十一次董事会审议通过。 ）

三、会议出席对象

１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８

日下午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股东；因故不能出席会议的股东

可书面委托代理人（代理人不必为本公司股东）出席和参加表决（授权委托书附后）。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３

、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会议的登记方法

为便于会议安排，请有意参加的股东提前办理会议登记。

１

、登记方式：符合上述条件的国有股、法人股股东持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符合上述条

件的个人股东持股东账户卡、身份证办理登记；委托代理人持授权委托书、身份证、授权人股东账户卡办理登记；股东可直接到公司或通

过信函或传真方式办理登记。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３

日、

１４

日

８

：

００

—

１２

：

００

，

１４

：

３０

—

１７

：

３０

。

３

、登记地点：福建省南平市滨江北路

１７７

号福建省南纸股份有限公司证券投资部。

五、其他事项

１

、现场会议会期半天，与会股东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２

、 联系地址： 福建省南平市滨江北路

１７７

号福建省南纸股份有限公司证券投资部； 联系人： 李永和、 李秀淼； 联系电话：

０５９９

—

８８０８８０６

；传真：

０５９９

—

８８０８８０７

。

特此公告。

福建省南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Ｏ一三年四月二十六日

附件

授 权 委 托 书

福建省南纸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５

日召开的福建省南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户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序号 议案内容 同意 反对 弃权 回避

１

关于福建省投资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拟以委托贷款方式向公司提

供总金额不超过

５

亿元的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２

关于调整林纸一体化项目项下银团贷款抵押物的议案

３

关于调整年产

８

万吨轻型纸及配套制浆系统技术改造项目抵押物的

议案

４

关于以拥有的年产

１８

万吨低定量彩色胶印新闻纸项目建设形成的部

分机器设备生产线作为抵押物向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流

动资金借款的议案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６３

证券简称：福建南纸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６

福建省南纸股份有限公司五届三十次监事会决议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福建省南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五届三十次监事会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２

日以书面形式发出通知，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５

日

１５

：

００

在福州山

海大厦

１２

楼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监事

３

人，亲自出席监事

３

人，公司总经理、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等高管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召开程序

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温天根先生主持，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季度报告》

公司监事会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做好上市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季度报告披露工作的通知》、中国证监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

披露编报规则第

１３

号———季度报告内容与格式特别规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对公司董事会编制的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季度报告进行了审核，并提出了如下的书面审核意见，与会全体监事一致认为：

１

、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季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

２

、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季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所包含的信息能从各方面真实地反映出

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１－３

月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项；

３

、在公司监事会提出本意见前，未发现参与

２０１３

年第一季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此项议案经与会监事审议表决，同意

３

票，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福建省投资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拟以委托贷款方式向公司提供总金额不超过

５

亿元的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

的议案》

为满足公司生产经营资金周转的需要， 会议同意福建省投资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委托贷款方式向公司提供总金额不超过

５

亿

元的财务资助，公司可根据生产经营需要分次提取，使用期限

１

年（即公司临时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

１

年），资金占用费按人民银行公布的

贷款基准利率执行。

监事会认为：本次福建投资集团向公司提供银行委托贷款，可以满足公司生产经营资金周转需求；本次委托贷款利率按银行同期贷

款基准利率计算，同时不需要公司提供担保，可以有效缓解公司营运资金紧张局面，降低公司融资成本，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生产经营产

生积极影响，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及公司利益的情形。

此项议案经与会监事审议表决，同意

３

票，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该议案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特此公告。

福建省南纸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Ｏ一三年四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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